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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第六十二条1 

在执委会必须提名总干事的会议确定开幕的日期前至少九

个月，总干事应通知会员国，它们可提出供执委会提名为总干

事一职的人选。 

任何会员国均可提出一至多名担任总干事一职的人选，及

所提人选的履历或其它证明文件。此类提名应在已定的会议开

幕日前至少四个月，以密件送达日内瓦（瑞士）世界卫生组织

总部转执行委员会主席。 

执委会主席应尽早在会议开幕前启封所收到的全部提名，

以便确保将所有提名、履历及证明文件翻译成各正式语言，复

制并在提名候选人的执委会届会前一年的区域委员会届会闭幕

之后分发所有会员国，但无论如何至少在执委会届会开幕日前

10 周。在向会员国送交提名、履历及证明文件后，经与执委会

主席协商，总干事应召集两次对所有会员国和准会员开放的候

选人论坛。应平等邀请所有候选人在论坛上向会员国介绍自己

及其主张。候选人论坛由执委会主席主持。第一次论坛应在执

委会会议开幕日前至少提前两个月举行，第二次论坛应在卫生

大会开幕日前至少提前两个月举行。执委会应决定候选人论坛

的举办方式。如果仅提出一名总干事人选，则不举办候选人论

坛。 

如在本条第二款提及的最后期限之前未收到提名，总干事

应立即向所有会员国通报这一情况并通知它们可根据本条规定

提出人选，但此类提名须在执委会会议确定开幕的日期前至少

两周送达执委会主席。主席应尽快将所有此类提名通知会员国。 

执委会所有委员应有机会参与所有候选人的最初筛选，以

便排除不符合执委会所提出和卫生大会所核定标准的那些候选

人。 

_________ 
1 经执行委员会第 147 届会议修订后的案文（EB147(12)号决定（2020 年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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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委会应极端重视专业资格和诚信，并应适当注意公平的

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衡，通过由其确定的机制决定最后候选人

名单。该最后名单应在其会议开始时制定，其后应尽快由执委

会全体会议对所选候选人进行面试。 

面试应包括除解答执委会委员所提问题外由所选的每一候

选人作一介绍。如必要，执委会可延长会议，以便举行面试和

作出选择。 

执委会应确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最后候选人名单中选出

一人的会议召开日期。在例外情况下，如果提名三名候选人并

不可行，例如仅有一名或两名候选人，执委会可决定提名三名

以下候选人。 

为提名三名候选人的目的，执委会各委员应在其选票上写

明最后名单中所列的三名候选人姓名。第一轮票选获得所需多

数票的候选人当选。如获多数票的候选人数少于应补空额，则

每次票选时排除得票最少的候选人。如果有两名候选人得票最

少且得票数相等，应为他们单独举行一次票选，排除得票最少

的候选人。如果执委会决定提名三名以下候选人，应在适当变

通后适用本方法。 

以此提出的一名或多名人选，应在执委会公开会议上宣布，

并提交卫生大会。 

 

____________ 


